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78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錫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113年度偵字第178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有期徒

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如附件）之記載。

二、核被告甲○○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

擾罪。又被告先後觸碰告訴人肩膀、摟告訴人腰部之舉動，

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及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

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

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之接續犯，而論以包

括一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竟趁告

訴人不及抗拒之際，碰觸告訴人身體，侵害告訴人之身體及

性自主決定權，顯然欠缺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之尊重，並造

成告訴人身心受影響，實值非難。又被告於本院訊問時否認

犯行，且迄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取得其原諒，難認其犯

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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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姚懿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王儷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

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7879號

　　被　　　告　甲○○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新北市○○區○○路0段0號2樓

　　　　　　　　　　　　　（新北○○○○○○○○○）

　　　　　　　　　　　　居桃園市○○區○○街00號五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

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與代號A000-H112379號成年男子（真實姓名詳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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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A男）素不相識。詎甲○○竟意圖性騷擾，於民國112年11

月16日18時30分許，在桃園市龜山區宏慶街一帶，乘A男單

獨行走於道路上，不及抗拒之際，徒手搭肩，並摟A男之腰

部，以此方式對A男為性騷擾得逞1次。

二、案經A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

訴人A男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述之情節相符，復有監視器錄

影光碟1片暨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上

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予認定。

二、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係以意圖性騷擾，乘人

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

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又該條項雖例示禁止觸及他人身

體部位為臀部、胸部；然為避免對被害人其他身體部位身體

決定自由之保護，有所疏漏，另規定以『其他身體隱私處』

作為概括性補充規定。而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乃不確

定法律概念。客觀上固然包括男女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

部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至於其他

身體部位，諸如耳朵、脖子、肚臍、腰部、肩膀、背部、小

腿、大腿外側及膝蓋腿等男女身體部位，究竟是否屬於前開

條文所稱『其他身體隱私處』，仍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個

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背景、環境、當事人關

係、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而為綜合

判斷，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定有明文。申言之，此

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固然包括男女之生殖器、大腿內

側、鼠蹊部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

然因性騷擾犯行處罰之目的在於因行為人所為破壞被害人所

享有關於性、性別等，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

態，解釋上當非僅以該身體部位是否外露為斷，而係以該等

身體部位如遭行為人親吻、擁抱或觸摸，該等作為是否與性

有關，而足以引發被害人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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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遭受破壞以為認定，而此等認定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

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

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綜

合判斷之。本院衡酌兩性相處，女性之手、手臂、肩膀、背

部、臉頰等部位，本非屬正常禮儀下得任由他人隨意不當撫

摸、親吻，甚至碰觸撫摸手、手臂、肩膀、背部及親吻臉頰

之動作，不乏在男女間之親密行為中，被作為帶有性含意、

性暗示之挑逗、調戲舉動，是以，如他人以性騷擾之犯意，

未經本人同意而刻意就該等部位為帶有性暗示之多次不當碰

觸、撫摸、親吻，適足以引起本人嫌惡之感，自應認係前揭

條文所稱身體隱私部位，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202

5號刑事判決參照。查本件被告與告訴人素不相識，被告確

乘告訴人行走之際，過程中有調戲、搭訕告訴人之言論，且

以手摟告訴人之腰部，足認被告主觀上確有性騷擾之意圖，

引發A男有不舒服嫌惡之感覺，足可認定被告係對告訴人實

施性侵害犯罪以外之違反其意願，而屬「性別冒犯」有關行

為，並損及告訴人之人格尊嚴，造成告訴人被冒犯之情境，

故被告所為顯已構成前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定要

件。核被告所為，係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

擾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檢　察　官　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2　　日

　　　　　　　　　　　　　　　書　記　官　林 冠 毅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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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

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 2 條第 2 項之權勢或機會

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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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78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核被告甲○○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又被告先後觸碰告訴人肩膀、摟告訴人腰部之舉動，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及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之接續犯，而論以包括一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竟趁告訴人不及抗拒之際，碰觸告訴人身體，侵害告訴人之身體及性自主決定權，顯然欠缺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之尊重，並造成告訴人身心受影響，實值非難。又被告於本院訊問時否認犯行，且迄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取得其原諒，難認其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姚懿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王儷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7879號
　　被　　　告　甲○○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新北市○○區○○路0段0號2樓
　　　　　　　　　　　　　（新北○○○○○○○○○）
　　　　　　　　　　　　居桃園市○○區○○街00號五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與代號A000-H112379號成年男子（真實姓名詳卷，下稱A男）素不相識。詎甲○○竟意圖性騷擾，於民國112年11月16日18時30分許，在桃園市龜山區宏慶街一帶，乘A男單獨行走於道路上，不及抗拒之際，徒手搭肩，並摟A男之腰部，以此方式對A男為性騷擾得逞1次。
二、案經A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A男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述之情節相符，復有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暨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予認定。
二、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係以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又該條項雖例示禁止觸及他人身體部位為臀部、胸部；然為避免對被害人其他身體部位身體決定自由之保護，有所疏漏，另規定以『其他身體隱私處』作為概括性補充規定。而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乃不確定法律概念。客觀上固然包括男女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至於其他身體部位，諸如耳朵、脖子、肚臍、腰部、肩膀、背部、小腿、大腿外側及膝蓋腿等男女身體部位，究竟是否屬於前開條文所稱『其他身體隱私處』，仍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背景、環境、當事人關係、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而為綜合判斷，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定有明文。申言之，此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固然包括男女之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然因性騷擾犯行處罰之目的在於因行為人所為破壞被害人所享有關於性、性別等，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解釋上當非僅以該身體部位是否外露為斷，而係以該等身體部位如遭行為人親吻、擁抱或觸摸，該等作為是否與性有關，而足以引發被害人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遭受破壞以為認定，而此等認定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綜合判斷之。本院衡酌兩性相處，女性之手、手臂、肩膀、背部、臉頰等部位，本非屬正常禮儀下得任由他人隨意不當撫摸、親吻，甚至碰觸撫摸手、手臂、肩膀、背部及親吻臉頰之動作，不乏在男女間之親密行為中，被作為帶有性含意、性暗示之挑逗、調戲舉動，是以，如他人以性騷擾之犯意，未經本人同意而刻意就該等部位為帶有性暗示之多次不當碰觸、撫摸、親吻，適足以引起本人嫌惡之感，自應認係前揭條文所稱身體隱私部位，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2025號刑事判決參照。查本件被告與告訴人素不相識，被告確乘告訴人行走之際，過程中有調戲、搭訕告訴人之言論，且以手摟告訴人之腰部，足認被告主觀上確有性騷擾之意圖，引發A男有不舒服嫌惡之感覺，足可認定被告係對告訴人實施性侵害犯罪以外之違反其意願，而屬「性別冒犯」有關行為，並損及告訴人之人格尊嚴，造成告訴人被冒犯之情境，故被告所為顯已構成前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定要件。核被告所為，係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檢　察　官　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2　　日
　　　　　　　　　　　　　　　書　記　官　林 冠 毅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
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 2 條第 2 項之權勢或機會
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78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錫維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113年度偵字第178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如附件）之記載。
二、核被告甲○○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
    罪。又被告先後觸碰告訴人肩膀、摟告訴人腰部之舉動，係
    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及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
    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
    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之接續犯，而論以包括
    一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竟趁告
    訴人不及抗拒之際，碰觸告訴人身體，侵害告訴人之身體及
    性自主決定權，顯然欠缺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之尊重，並造
    成告訴人身心受影響，實值非難。又被告於本院訊問時否認
    犯行，且迄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取得其原諒，難認其犯
    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姚懿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王儷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
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7879號
　　被　　　告　甲○○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新北市○○區○○路0段0號2樓
　　　　　　　　　　　　　（新北○○○○○○○○○）
　　　　　　　　　　　　居桃園市○○區○○街00號五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
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與代號A000-H112379號成年男子（真實姓名詳卷，下稱
    A男）素不相識。詎甲○○竟意圖性騷擾，於民國112年11月16
    日18時30分許，在桃園市龜山區宏慶街一帶，乘A男單獨行
    走於道路上，不及抗拒之際，徒手搭肩，並摟A男之腰部，
    以此方式對A男為性騷擾得逞1次。
二、案經A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
    人A男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述之情節相符，復有監視器錄影
    光碟1片暨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上開
    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予認定。
二、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係以意圖性騷擾，乘人
    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
    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又該條項雖例示禁止觸及他人身
    體部位為臀部、胸部；然為避免對被害人其他身體部位身體
    決定自由之保護，有所疏漏，另規定以『其他身體隱私處』作
    為概括性補充規定。而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乃不確定法
    律概念。客觀上固然包括男女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等
    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至於其他身體
    部位，諸如耳朵、脖子、肚臍、腰部、肩膀、背部、小腿、
    大腿外側及膝蓋腿等男女身體部位，究竟是否屬於前開條文
    所稱『其他身體隱私處』，仍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個別情狀
    ，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背景、環境、當事人關係、行為
    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而為綜合判斷，性
    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定有明文。申言之，此所謂「其
    他身體隱私處」固然包括男女之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
    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然因性騷擾
    犯行處罰之目的在於因行為人所為破壞被害人所享有關於性
    、性別等，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解釋上
    當非僅以該身體部位是否外露為斷，而係以該等身體部位如
    遭行為人親吻、擁抱或觸摸，該等作為是否與性有關，而足
    以引發被害人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遭受破
    壞以為認定，而此等認定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個別情狀，
    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
    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綜合判斷之。
    本院衡酌兩性相處，女性之手、手臂、肩膀、背部、臉頰等
    部位，本非屬正常禮儀下得任由他人隨意不當撫摸、親吻，
    甚至碰觸撫摸手、手臂、肩膀、背部及親吻臉頰之動作，不
    乏在男女間之親密行為中，被作為帶有性含意、性暗示之挑
    逗、調戲舉動，是以，如他人以性騷擾之犯意，未經本人同
    意而刻意就該等部位為帶有性暗示之多次不當碰觸、撫摸、
    親吻，適足以引起本人嫌惡之感，自應認係前揭條文所稱身
    體隱私部位，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2025號刑事判
    決參照。查本件被告與告訴人素不相識，被告確乘告訴人行
    走之際，過程中有調戲、搭訕告訴人之言論，且以手摟告訴
    人之腰部，足認被告主觀上確有性騷擾之意圖，引發A男有
    不舒服嫌惡之感覺，足可認定被告係對告訴人實施性侵害犯
    罪以外之違反其意願，而屬「性別冒犯」有關行為，並損及
    告訴人之人格尊嚴，造成告訴人被冒犯之情境，故被告所為
    顯已構成前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定要件。核被告
    所為，係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檢　察　官　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2　　日
　　　　　　　　　　　　　　　書　記　官　林 冠 毅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
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 2 條第 2 項之權勢或機會
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78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錫維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78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核被告甲○○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又被告先後觸碰告訴人肩膀、摟告訴人腰部之舉動，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及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之接續犯，而論以包括一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竟趁告訴人不及抗拒之際，碰觸告訴人身體，侵害告訴人之身體及性自主決定權，顯然欠缺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之尊重，並造成告訴人身心受影響，實值非難。又被告於本院訊問時否認犯行，且迄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取得其原諒，難認其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姚懿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王儷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7879號
　　被　　　告　甲○○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新北市○○區○○路0段0號2樓　　　　　　　　　　　　　（新北○○○○○○○○○）　　　　　　　　　　　　居桃園市○○區○○街00號五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與代號A000-H112379號成年男子（真實姓名詳卷，下稱A男）素不相識。詎甲○○竟意圖性騷擾，於民國112年11月16日18時30分許，在桃園市龜山區宏慶街一帶，乘A男單獨行走於道路上，不及抗拒之際，徒手搭肩，並摟A男之腰部，以此方式對A男為性騷擾得逞1次。
二、案經A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A男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述之情節相符，復有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暨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予認定。
二、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係以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又該條項雖例示禁止觸及他人身體部位為臀部、胸部；然為避免對被害人其他身體部位身體決定自由之保護，有所疏漏，另規定以『其他身體隱私處』作為概括性補充規定。而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乃不確定法律概念。客觀上固然包括男女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至於其他身體部位，諸如耳朵、脖子、肚臍、腰部、肩膀、背部、小腿、大腿外側及膝蓋腿等男女身體部位，究竟是否屬於前開條文所稱『其他身體隱私處』，仍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背景、環境、當事人關係、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而為綜合判斷，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定有明文。申言之，此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固然包括男女之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然因性騷擾犯行處罰之目的在於因行為人所為破壞被害人所享有關於性、性別等，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解釋上當非僅以該身體部位是否外露為斷，而係以該等身體部位如遭行為人親吻、擁抱或觸摸，該等作為是否與性有關，而足以引發被害人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遭受破壞以為認定，而此等認定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綜合判斷之。本院衡酌兩性相處，女性之手、手臂、肩膀、背部、臉頰等部位，本非屬正常禮儀下得任由他人隨意不當撫摸、親吻，甚至碰觸撫摸手、手臂、肩膀、背部及親吻臉頰之動作，不乏在男女間之親密行為中，被作為帶有性含意、性暗示之挑逗、調戲舉動，是以，如他人以性騷擾之犯意，未經本人同意而刻意就該等部位為帶有性暗示之多次不當碰觸、撫摸、親吻，適足以引起本人嫌惡之感，自應認係前揭條文所稱身體隱私部位，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2025號刑事判決參照。查本件被告與告訴人素不相識，被告確乘告訴人行走之際，過程中有調戲、搭訕告訴人之言論，且以手摟告訴人之腰部，足認被告主觀上確有性騷擾之意圖，引發A男有不舒服嫌惡之感覺，足可認定被告係對告訴人實施性侵害犯罪以外之違反其意願，而屬「性別冒犯」有關行為，並損及告訴人之人格尊嚴，造成告訴人被冒犯之情境，故被告所為顯已構成前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定要件。核被告所為，係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檢　察　官　乙 ○ ○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2　　日
　　　　　　　　　　　　　　　書　記　官　林 冠 毅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
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 2 條第 2 項之權勢或機會
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